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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1學期蘭潭、新民校區學生社團期初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9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1時 20分 

地點：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二樓會議室 

主席: 黃財尉學務長                                           記錄:曹國樑 

壹、 主席致詞 

社團是一個非常棒的課外活動組織，大家既然集聚共同的興趣成立社團，成立目的，除在共

同的興趣嗜好上，培養出專業知能與喜好，也是希望讓社團成為一個長久穩定與持續成長的

社團。今藉本會將學務處及課活組，將怎樣幫助，有哪些作法可以讓社團蓬勃發展予以告知，

期待同學在參加社團過程中獲得最大收穫，祝各社團均能成為一個生動有趣，永續發展社團。                                            

貳、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建議人 建議事項 回覆/執行情形 

天文社
社長 
林昱宇 

社評成績及項目是否可以公開透明化？
以確保公平性和正當性。 

1. 社評項目均有事前公布，評審委員有台南
應用科大張同廟老師、逢甲大學簡信男組
長、高雄餐旅大學陳明國老師、明道大學
潘怡君組長、海洋大學黃清旗組長、景文
科大王忠孝組長、學生代表木設四甲江婉
瑜、學生代表特教四甲程建鑫等組成，亦
具公信力。 

2. 社評成績並不是每個社團都願意公開，如
對成績想要瞭解皆可至課活組查詢。 

3. 若對成績有疑惑，可於公告後一週內，以
書面申請複查，課外活動指導組與民雄學
務組將另行審查社團資料，並於受理後一

週內完成成績審查與公告。 

調酒社 
社長 
林易萱 

社團辦公室如有施工或進出請提前通知 
有社員發現非本社人士在我們不知情的
情狀下進入社辦進行修繕作業。 

本次修繕為煙霧監測系統，施工時間未能即

時聯絡上社團負責人。日後將於施工前通知。 

植物 
研習社 
社長 
李忠穎 

學生活動中心設施相關問題： 
建物設施問題如天花板漏水、冷氣空調
斷電等其他工程，向課活組反應後無後
續追縱機制，請教未來是否能有進度追
蹤公開的辦法，以解決無法了解工程等
其他狀況進度的問題。 

1. 課活組已建立修繕通報，爾後請善加運
用，課活組在接獲通報後會儘速通報總務
處或聯繫廠家維修。 

2. 修繕登記及修繕狀況可至課活組網頁瞭
解。(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課活
組→相關服務→修繕通報) 

咖啡 

研習社 
社長 
吳冠宏 

各社辦中央空調延時問題： 
中央空調的使用時間希望能從晚上

19:00 延至往常的晚上 22:00。 

1. 目前中央空調運行由總務處管制，仍以學
餐的營運時間為主 (晚上 19:00～20:00 之

間)，將再積極和總務處協商。 
2. 目前有此問題之各社辦有 20間，學務長已

指示爭取逐編預算依序(以社團評鑑成績
表現)安裝冷氣。 

樂旗隊
隊長 
楊伯瑜 

對學校活動（如：畢典、校慶）有意見
是否有管道反應： 
社團表演很辛苦，也會發現一些問題，
但沒有管道向學校反應，或參與檢討會
之類的？ 

1. 可以直接跟課活組反映或至課活組網頁留
言，我們會儘速回覆。(學校首頁→行政單
位→學務處→課活組網頁→相關服務→課
活組留言信箱)  

2. 期初及期末社團座談會上也會提供活動反
應表，將建議事項列為下次活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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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一、 重大活動訊息： 

(一)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自治幹部座談會」： 

蘭潭及新民校區於 10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在國際交流學園國際會議廳召開，兩校
區於社評獲特優之社團，有天文社、活力分享社、蘭潭國樂團、樂旗隊、管樂社、One Way
團契國際志工隊、樵夫志工隊、農藝志工隊、攝影社、書法社、柔道社、雲峰登山社，當
天請派員出席領獎牌。 

(二) 彰雲嘉社評及全國社評：為鼓勵勇於展現自我，拓展視野，依社團評鑑成績推薦「蘭潭及 
新民校區」107年度評鑑成績良好社團參加地區及全國性社團評鑑，請下列社團積極準備，
再創社團光輝與榮耀： 

1. 彰雲嘉社評：11月 23日(星期五)在台中明道大學舉辦, 推薦社團：蘭潭國樂團、樵夫 志 
            工隊、天文社、管樂社、書法社。 

2. 全國社評：原則在 108年三月份，推薦社團：農藝志工隊。 
3. 注意事項：除書面資料外，亦要有電子資料陳現，所以須記的帶筆電，可向課活組借用。 

(三) 校慶：11月 3日(星期六)舉行，預演於 10月 31日(星期三)舉行，需人力支援，屆時請各

社團鼎力踴躍 協助。 

(四) 社團補助：凡評鑑成績為不列等，無法申請到學校補助之社團亦可申請下列計畫活動，
使社團運作能有經費辦理。 

1. 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申請： 

108 年寒假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申請自即日開始，請於 10 月 15 日前將「申請經費補
助計畫表」、「申請案匯整統計表」、「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交至課外活動指導組
各該社團類別承辦人。申請教育部補助金額請填寫整數(16,000 元或 18,000 元或 20,000

元)。此外，為配合本校山海計畫，凡至嘉義縣黎明國小、東石國小、東石國小型厝分
校辦理營隊活動者，每隊除有教育部的補助之外，另外可請領山海計畫的 2 萬 3 千元
補助。詳情請見 https://goo.gl/i9uikP。(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課活組→校內
訊息) 

2. 山海希望工程計畫申請： 

活動多屬服務性社團，希望該屬性社團儘量提出並預先告知，以便協助尋找經費補助。 

3. 高教深耕計畫： 

目前希望老師能開一些到外面去服務之課程，此課程在活動設計方面不一定非找服務
性社團，也可以是其他社團，因為只是去帶給民眾一些活動，想開課之老師可以找所
在校區社團合作，將活動設計到課程內。所以可去了解所在校區有哪些老師有開服務
學習通識課，協商是否可參予進行，課活組是可以補助一些經費供社團辦理活動。 

二、 提醒： 

(一) 本學期起為加強對同學服務，有幾項措施請同學留意及請多加運用： 
1. 在課活組網頁有增設留言欄，同時有成立臉書，請多加運用。請各社團辦理大型活動

儘量使用戶外活動廣場。 
2. 因應社團評鑑成績表現及人數變化，會就現有社團辦公室審查後作調整或調換，若有

想申請社團辦公室或辦公室想調換之社團，可至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課活
組→社團活動資料表格，下載「社團申請/更換社團辦公室」申請表，送課活組審核。 

3. 「戶外活動廣場」歡迎多加申請運用以當作社團演練或表演，尤其是「音樂性」社團。 
4. 每學期初均會召開全校教師研討會，會議正式開始前可提供社團表演，歡迎提出申請。 
5. 現今發給之幹部證明太簡略，會再研究並從新設計格式，以供爾後在申請升學或就業

用途時有加分作用。 
(二) 請社團共同維護學生活動中心之整潔，因為目前為颱風季節請大家記得關好門窗並於離開

社辦前將各社團辦公室內外(含走道)打掃整潔。 
(三) 為落實節能減碳，實施社團電源管制，請社團負責人或專責管理之社員，每日檢查團室電

源開關是否關閉再行離開(若至自動斷電時間，請記得關開關)。 
(四) 社團信箱、課活組網站為課外活動指導組聯繫社團重要事項之溝通管道，請各社團負責人

務必定指派專人管理信箱及注意網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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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學期本組夜間值班至 9 月 25 日(週二) ━ 108 年 1 月 10 日(週四)，期中考前一週及當週

無夜間值班。 

(六) 請各社團於 10 月 5 日前將本學期社團所要辦理的營隊、社區服務及校外活動等與課活組

提出登記。 

(七) 社課紀錄簿已放至各社團信箱，請各社團領回後務必如實召開社課並請指導老師簽名。 

(八) 在本組管轄之學生活動中心公共空間範圍內，除合法申請活動所為之適當布置外，禁止 

公告欄及刊板以外張貼海報、傳單或其他具宣傳與通知性質之文件，違者停止場地借用

權。 

(九) 學生申請公假及因公出差假：須於請假日前(最晚為請假當日)完成列印假單並送出簽核，

逾期申請一律不予准假。(轉達生活輔導組通知) 

(十) 社團的大門上方玻璃請不要用紙張張貼。 

(十一) 有部份社團尚未繳交交接清冊，請於 10 月 5日前繳交課外組以利彙整資料。 

三、 修繕登記及修繕狀況： 

(一) 請至課活組或網頁填報：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課活組→相關服務→修繕通報。 

(二) 活動中心四樓(頂樓)及管樂社旁空地之屋頂漏水防治工程於 10 月底才能完工，(遇雨順

延)。 

四、 重要宣導： 

(一) 活動保險：依教育部規定，辦理校外活動時，一定要保『旅行平安險』(若受校外單位邀

請須要求該單位投保)，繳交之活動申請書『應編列』保險經費並註明投保公司(或預投保

之公司)，繳交活動成果時『應檢附』保險收據及保險名冊。 

(二) 尊重與遵守法規及勿違背善良風俗： 

辦理活動，在策畫、構想、舉辦時，應以教育目的為優先考量來規劃，留意安全，勿違

背公共秩序及逾越善良習俗與發生脫序行為。在文宣、海報、誓詞、活動名稱或進行活

動過程中，留意勿產生性騷擾、性霸凌之發生或聯想及性侵害事件。整個活動期間，無

論幹部或參予活動同學都應相互留意，發現時應即時提醒、勸告、制止或舉發，以維護

人格尊嚴與受教權益。(針對景文與龍華科大迎新活動中出現性騷擾等脫序行為，教育部

並未積極究責，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2017年 11 月 16日特別對教育部提出糾正案，

自 102年到 106年 10月止，海洋大學、中台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

世新大學、中山醫學大學、清華大學、大同大學及亞洲大學等，辦理迎新活動均涉及學

生可能遭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情形。) 

(三) 案例宣導：私立景文科技大學前年迎新活動發生玩過火的脫序事件，當時學長姊帶玩遊 

          戲，竟逼新生脫內衣褲，或要求互舔身體等，甚至以言語嘲弄拒玩的新生， 

          畫面傳開後，在網路上引起撻伐。新北地檢署經調查後，認定 7名學長姊確 

          涉強制罪，昨予以起訴，最重可判刑 3年(20180705)。依教育部規定，社團 

          辦理校外活動時，一定要保『旅行平安險』。 

(四) 辦理活動若有兩性關係或霸凌事件發生時，請勿隱瞞，請即刻向本組各社團負責同仁反

映，以便學校能夠及時協助處理。 

(五) 尊重及遵守智慧財產權： 

提醒勿非法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作原件，勿以社群網站非法散布他人著作(含

他人圖片)，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乙案。 

五、 場地借用規定： 

       以每個社團同一時間的活動只能借用 4 個場地。場地借用，均已採線上申請，登入密碼當

初均已由本組主動發給，凡未依下列作法時將遭停權處理： 

(一) 使用日當天，需至本組辦『登記』並押證件(否則將視同借而未用)，有需鑰匙及配件時另

同時領取之(使用日為假日始得提前領取)。 

(二) 借用結束需於規定歸還時限內，主動要求本組人員檢查，有借鑰匙及配件另歸還之，通過

檢查方算完成歸還並領回證件。 

(三) 申請成功後『活動因故取消』時務必需作線上取消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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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社團活動規定： 

(一) 社課紀錄簿：本校社團活動輔導辦法第 25條規定:每週例行性活動，應填寫『社團社課

活動紀錄表』，出席社員簽到，並請指導老師親自簽名： 

1. 社課後請指導老師確實簽名，此為指導老師出席費請領之依據。課後『一週內』送課

外活動指導組核章，本組會於 2日內核章完畢並簽寫核章日期後置放社團信箱，社課

日期距離核章日期『2週以上者』，該次社課不列入指導老師出席費計算，學期結束前

一週繳回課活組。 

2. 社課時數登錄：併同社課紀錄簿學期結束前一週繳回時上傳課活組。(學校首頁→行政   

              單位→學務處→課活組→相關服務→表單下載→社課時數登錄表。) 

(二) 旅行平安險： 

1. 社團活動及服務學習須在校外活動或受校外單位邀請時，務必加保旅行平安險(若受校

外單位邀請須要求該單位投保)，繳交『活動申請表』在所附之企畫書裡，於經費編列

此項需有『編列』保險經費，並註明投保(或預計投保)之公司。 

2. 保險費若是由學校補助，收據抬頭務必填寫「國立嘉義大學」。 

3. 繳交活動成果時『應檢附』保險收據及保險名冊，未符合規定者，除取消該活動補助

外，列為重大違規事項減扣社評平時成績 5分。 

(三) 校外募款：辦理活動如有進行校外募款者，應遵下列事項 

1. 若以公益為目的就需遵守『公益勸募條例』。 

2. 應尊重店家意願。 

3. 應上網公告活動成果、募款收支狀況及贊助店家等相關資訊，俾使經費應用情形透明

公開。 

(四) 辦理活動： 

1. 表格下載：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課活組網頁→表單下載→社團活動資料表 

          格→下載「申請表」或「成果報告表」。 

2. 辦理前：應於『活動前二週前』提出申請(填寫申請表及企畫書)。 

3. 結束後：『活動結束後二週內』陳報成果 (成果報告表、簽到表及照片) ，一個月內完 

        成核銷，逾期就不予核銷。 (成果照片電子檔至本組上傳)。 

4. 領回表格：請至課活組領回表格。 

5. 各個階段流程圖如附表。 

(五) 核銷：配合主計系統關帳作業規定，本學期各社團辦理活動須申請補助者，請於 12 月  

     5日前完成申請。活動須於 12 月 5 日以後辦理者，請注意核銷問題，本校主 

              計室將於 12 月 13 日關帳。 

七、 校內社團評鑑：(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相關服務→學務法規→學生社團)  

(一) 實施：每年五月實施。 

(二) 停社規定：(社團評鑑實施要點) 

1. 無故不參加評鑑者，一律停社處分，並收回公有財產及辦公室使用權。如有涉及惡性倒

社情事者，社團負責人及幹部予以懲處。 

2. 成績申覆：對評鑑成績如有疑義者，應於成績公告後一週內，以書面申請複查，課外活

動指導組與民雄學務組將另行審查社團資料，並於受理後一週內完成成績審查與公告。 

3. 社團活動輔導辦法： 

第四十九條 社團連續一個月未辦理各項活動(含社課)且經輔導無效者，由 課外組 公告停社。 社團平

時評鑑成績零分或連續 2 年評鑑成績不列等，經課外組公告為運作不良後， 於平時評

鑑評分項目再被扣 5 分者，課外組得予公告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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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評鑑(40%) 
項  目 評分細項 評  分  重  點 

平時 
 

評鑑 

1.出席期初、期末社團大會 每學期 2 次，每次 2 分 

2.按時繳交以下資料 

1. 社團交接清冊（每學年 7 月底前繳交完成） 
2. 社團指導老師資料（每學年 7 月底前繳交完成） 
3. 社長資料（每學年 7 月底前繳交完成） 
4. 財產清冊（每學年 7 月底前繳交完成） 
5. 財務長資料（每學年 7 月底前繳交完成） 
6. 上網（校務行政系統）登錄社團幹部（每學年 10 月

10 日前完成登錄） 
7. 社團行事曆（每個學期第二週週五下班前繳交完成） 
8. 每項資料 1 分 

3.參加課活組舉辦活動 
1. 參加人數 5 人以下，每次加 1 分 
2. 參加人數 6 人以上，每次加 2 分。 

4.協助學校相關活動 
1. 協助人數 5 人以下，每次加 1 分 
2. 協助人數 6 人以上，每次加 2 分 

5.按時繳交活動申請表 活動 2 週前申請，每次 1 分 
6.按時繳交活動成果表 活動後 2 週內繳交，每次 1 分 
7.按時核銷 成果表繳交後一個月內，每次 1 分 
8.社團年度成果影片 3-5 分鐘 於下學期第 11 週週五前繳交），每次 2 分 

八、 社團補助：(社團評鑑實施要點) 
(一) 特優：獎勵活動補助費10,000至20,000元；社長嘉獎2次及5位幹部嘉獎1次。 
(二) 優等：獎勵活動補助費5,000至10,000元；社長及3位幹部各嘉獎1次。  
(三) 不列等：不予補助活動經費。 
(四) 社團申請補助時，以核定之獎勵活動補助費最低標準核補。 

九、 社團獎勵： 
      第三十九條  社團經學校核准代表本校參加校外競賽績優者，依「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社團 
                  參加校外活動競賽獎勵要點」給予獎勵金，並依「學生獎懲辦法」                    予以行政獎 
                  勵。 

    第四十條   每學年度校內社團評鑑成績績優者，依「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  
               簽陳獎勵。 

肆、建議事項： 
建議人 建議事項 回覆/執行情形 

雲峰登山社
總務 
鄭銘傑 

1. 社辦會漏水。 
2. 冷氣孔會滴水。 
3. 社團安裝冷氣何時可完成。 
4. 希望能幫國樂團提供團練場

所，因為在團練時會干擾到其他
社團社課進行。 

1. 社辦漏水經查進門右邊屋頂會漏水已有
報請總務處已在研商維修。 

2. 使用中央空調之社團辦公室冷氣安裝，稍
待宿舍整修後，會將汰換下仍狀態良好之
冷氣撥來安裝。 

3. 目前社團辦公室依評鑑特優社團優先安
裝，於 107年 11月完成的有農藝志工隊、
one way 團契國際志工隊、樵夫志工隊共
三台。 

4. 社課練習干擾到其他社團社課進行現
象，受限場地，無法另行提供場所，希望
能相互體諒、包涵，相互協商錯開時間，
學校未來新建活動中心會重新調整各社
團位置。 

平安團契社
社長 
江愷恩 

1. 冷氣孔會滴水。 
2. 進行社團活動時太熱，希望能延

長冷氣開放時間。 
3. 社團安裝冷氣何時可完成。 

1. 答覆同上。 
2. 延長冷氣開放時間再和總務處協商。 

農藝志工隊 
社長 
董宴忻 

今日是社團博覽會，中午各社團在
忙，社團負責人卻要至此開會，造
成攤位無法照應，希望爾後會議日
期及時間安排時能妥當。 

1. 爾後會議日期安排會避免。 
2. 明年考量社博能配合在新生始業式期間

辦理，如此才能讓全體新生有機會充分瞭
解社團，亦有助社團招收社員，希望社團
屆時能配合。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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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
社團/學生會活動申請流程圖

活動辦理前二週
1.活動申請表
2.企劃書
3.保險資料(校外)

1.交給承辦人員
2.蓋收件日期章

文件內容
是否完整? NO.退件

請社團將資料修改
或補足重送.

YES.收件

1.活動資料登碌
2.承辦人員提出建議及簽核
3.交由組長核示
4.如活動經費超過一萬元以上,
交由學務長核示

核定完畢送回承辦
人員做資料登錄

社團資料及經
費總表

活動申請資料
由社團自行領
回及簽收

107.09.13製表

備註:依計畫內容辦理活動
並於期限內完成成果結案

附表一  活動申請流程圖 

 



 7 

國立嘉義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
社團/學生會活動成果結案流程圖

活動辦理完成後二週內
1.活動成果報告書
(含活動申請表影本、
企畫書及校名保險資
料)
2.照片上傳

1.交給承辦人員
2.蓋收件日期章

文件內容
是否完整? NO.退件

請社團將資料修改
或補足重送.

YES.收件

1.承辦人員簽核
2.交由組長簽核

核定完畢資料上
傳雲端

活動申請資料
由社團自行領
回及簽收

107.09.13製表

備註:如有申請經費請於期限內核銷

 

附表二  活動成果結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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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
社團/學生會活動經費核銷流程圖

活動辦理完成後
一個月內

1.資料檢核表
2.核銷單據(發票、
領據、證明等表單)
3.活動成果報告書

(影本)
1.交給承辦人員
2.蓋收件日期章

文件內容
是否完整? NO.退件

請社團將資料修改
或補足重送.

YES.收件

1.承辦人員簽核
2.交由組長簽核
3.送至學務長簽核

核定完畢送往學
校經費核銷流程

(主計系統)

活動經費匯入
指定帳戶

107.09.13製表

主計系統
表單

 

附表三  活動經費核銷流程圖 

 
  


